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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北京市“产教评”技能生态链建设试点工作 
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  

 

一、起草背景 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围绕产业链搭建技能人才

链，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，以高素质技能人才支撑首都经

济社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充分就业，我们结合北京发展实际，研

究制定了《北京市“产教评”技能生态链建设试点工作方案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方案》），并在广泛征求各区、各相

关部门、技工院校、企业单位等意见建议的基础上，进行了修改

完善。 

二、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 

《工作方案》共包括任务目标、条件要求、遴选程序、支

持政策、评估管理、实施保障等 6 方面内容。 

（一）明确任务目标。聚焦本市重点产业领域，采取“龙

头企业出标准、出岗位、出师傅，院校机构出学生、出教师、

出教学资源，政府搭平台、出政策、出服务”的工作机制，用

两年时间，试点建成若干条集青年就业、技能培训、职业认证、

使用激励等功能于一体的“产教评”技能生态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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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细化申报条件。一是明确申报主体。技能生态链

由链主单位牵头申报。链主单位可以是产业链中居于引领地

位、在产业集群中起导向性作用的企业，也可是在新兴产业领

域具有链接企业能力和人才培养资源优势的职业院校（含技工

院校）、职业技能培训机构。二是明确申报条件。链主单位

为企业的，应在同行业中具有较高知名度或较好成长性，企业

内部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健全，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畅通，并

按规定足额提取使用职工教育经费。链主单位为院校机构的，

应具备链接企业能力和技能人才培养资源优势，职业技能培训

机构原则上应是 A 级机构。 

（三）明确遴选程序。链主单位应按要求填报《北京市“产

教评”技能生态链培育建设申报书》，各区通过初步审核形成

推荐意见，向市级部门报送《北京市“产教评”技能生态链培

育建设推荐书》。按照单位申报、各区推荐、组织遴选、公示

公布的程序进行遴选。 

    （四）给予 12 项政策支持。采取“链条化”建设、“集

成化”服务模式，聚焦生态链内部技能人才培养、评价、就业

等方面，给予学徒培养、研修培训、实训基地和工作室建设、

新职业标准开发、竞赛活动备案、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、成长

通道贯通等 12 项支持政策。特别是，突破企业自主评价范围，

允许符合条件的生态链链主企业为生态链内部企业在岗职工

提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服务，推动在生态链内部建立行业特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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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体系。 

（五）建立评估退出机制。明确生态链建设周期为两年。

建设期满后，由相关区人力社保部门对本区生态链建设情况进

行评估，重点评估生态链内技能培训、技能评价、岗位开发、

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使用等方面情况。建设期内发现生态链链主

单位、链员单位存在虚假培训骗取补贴、违规评价乱发证书等

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取消建设资格，按规定追回相关资金，并采

取相应处罚措施。 

（六）强化组织实施保障。支持各区人力社保部门聚焦区

内重点产业、重要领域和重大项目，建设区域特色生态链，联

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生态链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区级政策支

持和服务保障。强化宣传引导，发挥多元力量，指导生态链成

员单位加强机制共建、协同共治和资源共享，以生态链建设带

动产业高质量发展。 

 


